
社區互助式及部落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十八日 

臺參字第 1010128897C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30 條 

，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30 日 

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037511B 號令、 

原住民委員會原民教字第 10300237971 號令修正 

（原名稱：社區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1 日 

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70065806C 號令、 

原住民委員會原民教字第 10700449821 號令修正部分條文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12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54507B 號令修正部分條文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5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134921A 號令修正第三條、第三十一條 

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27 日（補登） 

臺教授國部字第 1120015476A 號令修正部分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採社區互助式或部落互助式方式，對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以下簡稱

幼兒）提供教育及照顧服務（以下簡稱教保服務），應考量下列因素： 

            一、幼兒生活及學習活動之需要。 

            二、近便性、安全性、經濟性及永續性。 

            三、地區性資源條件及生活文化習慣。 

            四、民間組織資源及在地人力參與之程度。 

            五、在地居民與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幼兒之人之意願及社區自治精神。 

            六、地區與人文特色之延續及發展。 

第 三 條 離島、偏遠地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設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提供幼兒教

保服務： 

      一、村（里）內未設有公、私立幼兒園，且因地理條件限制，難以覓得符合幼

兒園設立要件之場地及教保服務人員。 

      二、村（里）內已設有公、私立幼兒園，因地理條件限制，幼兒難以至該幼兒

園接受教保服務。 

      為提供原住民族幼兒學習其族語、歷史、文化機會及發揮部落照顧精神，得設

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提供幼兒教保服務；其招收具原住民身分之幼兒及二

親等內任一直系血親具原住民身分之幼兒，原住民族地區合計應達招收幼兒總

人數百分之八十以上，非原住民族地區合計應達招收幼兒總人數百分之六十以

上。 

第 四 條 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或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以下簡稱互助教保服務中

心），應由財團法人、社團法人（以下簡稱法人）或人民團體（以下簡稱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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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列文件，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設立

許可： 

            一、法人或團體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二、法人或團體章程影本。 

            三、團體之理事名冊。 

            四、董事會或理事會會議決議同意辦理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紀錄。 

            五、設立中心計畫書，包括名稱、地址、宗旨、預定招收幼兒人數、服務人員

配置規劃、社區或部落資源整合規劃、發展原住民族族語、歷史及文化機

會相關規劃及收退費基準等。 

            六、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影本及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負責人

為外國人者，應檢具外僑永久居留證影本及原護照國最近六個月內開具無

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所定情形或犯罪紀錄之證明文件。但條約或協定另

有規定者，其外僑永久居留證影本，得以護照或外僑居留證影本代之。 

            七、建築物位置圖、平面圖及消防安全設施圖說，並以平方公尺註明樓層、各

隔間面積、用途說明及室內外總面積。 

            八、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其使用建築物屬行政院許可之特種建築物者，免附。 

            九、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其得以電腦查詢者，免附。土地或建築物非

申請之法人或團體所有者，並應檢具使用同意書。 

            十、法人或團體出具之履行營運擔保證明影本；其擔保能力之認定基準，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之。 

            十一、設施設備檢核表。 

            前項第二款法人及團體之章程內容，應載明辦理幼兒與兒童教育、保育與福利、

幼兒園或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相關事項，始得提出申請。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位於都市計畫以外地區或位於原住民族地區內之都市計畫

區，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確無危險之虞者，於取得第一項第八款

所定文件前，得以結構安全鑑定證明文件替代之，並應每年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備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輔導及管理。 

            前項結構安全鑑定項目，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建築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定之。 

            以第三項結構安全鑑定證明文件替代建築物使用執照者，其依第一項第七款應

檢具之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得以經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查驗合格之

簡易消防安全設備配置平面圖替代之。 

            第一項第九款所定建物登記（簿）謄本取得前，得以戶籍證明文件、門牌編釘

證明、繳納水費、電費、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替代之。 

第 五 條 （刪除） 

第 六 條 （刪除） 

第 七 條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設立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發給設立許可證書。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應將前項設立許可證書懸掛於中心內之明顯處所。 

      第一項設立許可證書，其應載明事項及格式如附件。 



第 八 條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應冠以直轄市、縣（市）與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或部落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名稱及設立許可之法人或團體辦理字樣。 

      同一直轄市或縣（市）內之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不得使用相同名稱。 

第 九 條 未依本辦法許可設立者，不得以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或類似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

名義，招收幼兒提供教保服務。 

第 十 條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有變更負責人、名稱、自請停辦、延長停辦、復辦或自請歇

業之必要者，準用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十四條及

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第 十一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第四條或前條申請後，應於二個月內完成審查。

但情形特殊者，不在此限。 

      前項申請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未通過者，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將結果連同理由通知申請人。 

第 十二 條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經撤銷或廢止設立許可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註

銷其設立許可證書，並予公告。 

第十二條之一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提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法

應公布之裁罰相關資訊予幼兒之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幼兒之人，並說明協

助轉托幼兒之措施，及應妥善安置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幼兒及員工： 

            一、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或教保服務人員條例命其減少招收人

數、停止招生、停辦或廢止設立許可。 

            二、教保相關人員對幼兒有違反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或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三

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受裁罰。 

第 十三 條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應有固定場地，其為樓層建築者，應先使用地面層一樓，使

用面積不足者，始得使用二樓，二樓使用面積不足者，始得使用三樓；四樓以

上，不得使用。但其場地為政府機關所有，或設置於直轄市高人口密度行政區，

且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者，其使用一樓至三樓順序，不在此限。 

      前項直轄市高人口密度行政區，準用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之規定。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幼兒室內活動室於提供教保服務時間內，以專用為限。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有緊鄰坡度陡峭山坡、馬路、蓄水區等情形者，應加裝護欄、

圍牆或其他可阻隔之設置。 

第 十四 條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應設置下列空間： 

      一、室內活動室。 

      二、室外活動空間。 

      三、盥洗室。 

      四、廚房。 

      五、保健區。 

      前項第五款保健區，應設於服務人員方便照顧及適合幼兒休息之場所。 

第 十五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室內活動室之樓地板面積及第二款室外活動空間面積，幼兒

每人均不得少於二平方公尺；其設施設備，準用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

標準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 



第 十六 條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盥洗室，其衛生設備準用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

標準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其數量並不得少於下列規定： 

      一、大便器：幼兒每十五人一個。 

      二、小便器：幼兒每十五人一個。 

      三、水龍頭：幼兒每十人一個。 

第 十七 條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廚房之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設置紗窗、紗門或其他防蚊蟲飛入之相關裝置。 

      二、設置足夠容量之冷凍、冷藏設備。 

      三、設置洗滌槽。 

      四、設置烹調器具、儲存設備。 

      五、殘餘物回收作業應採用有蓋分類垃圾桶及廚餘桶。 

      六、用電、天然氣應設有安全裝置。 

      七、注意排水、通風及地板防滑。 

第 十八 條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其教保服務之實施，應與家庭、社區或部落配合。 

第 十九 條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應將幼兒之生活或活動紀錄、學習評量結果、發展評量、飲

食紀錄等，以書面或口語方式，與幼兒之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幼兒之人進

行溝通，並鼓勵其參與相關活動。第  二十  條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應依下列

規定配置服務人員： 

      一、招收二歲以上至未滿三歲幼兒，每八人應置服務人員一人，不足八人者，

以八人計；招收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進行混齡教保服務時，亦同。 

      二、 招收三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每十五人應置服務人員一人，不足十

五人者，以十五人計。 

第二十一條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應置下列服務人員： 

      一、主任。 

      二、專任之幼兒園教師、教保員、助理教保員。 

      前項第二款服務人員因地理條件限制有進用困難者，於進用足額前，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得以具保母人員技術士證者替代。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招收具原住民身分之幼兒，其有依原住民族教育法規定提供

其學習族語、歷史及文化之必要，經報直轄市、縣（市）教育及原住民族主管

機關會同核准者，第一項第二款之服務人員得依下列規定，以經原住民族族語

認證且具高級中等學校以上學歷者替代之。但不得全數替代： 

      一、招收具原住民身分之幼兒達百分之五十者，替代一人。 

      二、招收具原住民身分之幼兒達百分之九十者，替代二人。 

      主任，得由第一項第二款服務人員兼任。但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主任，必要

時得由前項服務人員兼任。 

      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項及第三項服務人員總數未達五人者，得免置專（兼）任

主任，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應將第一項至第三項服務人員之資格證書影本，公開於明顯

處所。 



第二十二條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應依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服務人員之工作執掌、工作績效，

訂定人事規章及考核規定。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每學年應將全中心教職員工名冊，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備查。 

第二十三條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人員之進用及勞動條件，依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應訂定服務人員教育訓練計畫，並準用教保服務人員教保專

業知能研習實施辦法規定，每年完成下列訓練時數： 

            一、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人員：十八小時以上。 

            二、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人員：三十六小時以上。 

            三、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人員：七十二小時以上。但具保母人員技術士證者，得

比照前款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行政管理，準用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二

十七條至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收費項目、用途、數額、收退費基準、減免收費規定，依

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辦理。 

            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原住民主管機關共同補助之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其收退費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收費數額，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每生每月收費額度

計算。幼兒每人每月應繳交之費用，規定如附表，並得採按月、按季或按

學期繳交；其差額由政府協助支付。 

            二、幼兒於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中途就讀、離開互助教保服務中心者，應

自幼兒就讀當日起算，按當月實際就讀日數比率覈實收費、退費。 

            三、幼兒因故請假並於事前辦妥請假手續，或依法令停課日數，連續達五日以

上者，應按幼兒每人每月實際繳交費用，乘以請假或停課日數占當月教保

服務總日數比率退費。 

            依本辦法、幼兒就讀教保服務機構補助辦法或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性質相同

之就學補助，每人每學期所領取之補助總金額，不得超過幼兒應繳之全學期收

費總額，且不得重複請領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定就讀教保服務機構

之補助或育兒津貼。 

第二十七條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年度營運有賸餘款者，應全數用於中心之營運。 

第二十八條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衛生保健及安全管理，準用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

理辦法第三十六條至第四十四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九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每半年至少應辦理一次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訪視輔

導；經訪視結果成效不佳者，應令其改善。 

第 三十 條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教保服務人員之獎勵，準用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三十七條所

定自治法規規定辦理。第三十一條 （刪除） 

第三十一條之一 （刪除） 

第三十二條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依本法、本辦法或本法相關法規規定，應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之事項，應先報經申請辦理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法人或團

體同意後為之。 



第三十三條 除第七條第三項另有規定外，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定之。 

第三十四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機關（構）及鄉（鎮、市）公所出租或出借所屬公

有土地、建物或設施設備予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使用者，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予以獎勵。 

第三十五條 本辦法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五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已登記設立之社區互助教

保服務中心，符合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者，得檢具下列文件，向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變更為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一、原設立登記證書。 

      二、董事會或理事會會議決議同意變更為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紀錄。 

      三、變更計畫書，包括名稱、宗旨與發展原住民族語、歷史及文化機會相關規

劃等。 

第三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